采购需求
说明：

1.招标文件中标注“★”号的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必须满足，否则投标无效。招标文件中标注“▲”为重要性的条款，未响应或负偏离将严重影响评分，但不作为废标条款。

一、采购项目内容

中标人承接采购人在茂名市市民大道66号粤西农批冷库的货物装卸、分拣业务。中标人装卸人员的工作时间以采购人冷库营业时间为准。

二、★合作要求
1、中标人必须能开具装卸服务增值税专用发票；
2、除了中秋节放半天假，年三十放半天假，年初一放半天假，全年无休，中标人需按采购人上班时间配备人员；
3、每天的上班时间为早上8:30至隔天00:30，共16小时；
4、中标人需每班安排特定人员负责现场管理以及与采购人对接；
5、淡季每班8-10人，旺季（指中秋、春节前一个月）每班11-14人；
6、中标人自行解决食宿问题；
7、中标人须遵守冷库《冷库管理规定》，且接受冷库KPI考核。

8、中标人须按约定支付采购人装卸服务管理费。
★合作价格
支付标准：最高单价限价具体如下：
	类别
	装卸价格（元/吨/次）
	备注

	高温库装卸服务
	25
	该价格为装或卸的单向价格

	低温库装卸服务
	18
	


采购人已与客户签订了合同的，以合同约定价格为准。
以上收费标准对象为常规货物，如货物为超大件货物（每板码放件数少于10件）、轻泡货物（重量少于250KG/立方米）、需分拣货物（货物型号摆放混乱）、带有强烈气味的货物、装卸货时间较长的货物，价格另议。
2、服务管理费收取标准（按当月实际发生的装卸费用）：
如开具6%专票，服务管理费收3%；
如开具3%专票，服务管理费收6%；
★结算金额与周期
1、结款金额：结款金额为冷库上个月产生并收回的装卸费用，上个月产生但未收回的暂不结算。
2、结款周期：为月结，每月10日前，中标人需把上月发票交给采购人，采购人5日内需付清上个月的费用。
五、★合作管理条款
1、中标人应对进入采购人经营场地服务的装卸人员进行培训，培训内容包括装卸操作标准和流程、货物装卸质量要求、安全生产培训等。中标人培训完毕后，有关装卸人员方可上岗。
2、中标人应保证进入采购人经营场地工作的人员身体健康，可正常工作，且应为其人员配备能满足正常操作之需要的劳动保护用品。
3、中标人装卸人员应在采购人备案，如发生人员变更的，应提前【5】个工作日告知采购人，更新备案。
4、中标人作业人员如需在采购人场所食宿的，应按采购人的管理规定执行，并支付费用。
5、为提高服务质量，中标人需接受采购人的KPI考核，考核按照《冷库装卸KPI考核指标》（见附件:冷库装卸KPI考核指标）规定执行。
6、中标人应遵守采购人的相关管理规定，服从采购人的统一管理和调度，如因中标人或中标人工作人员不服从调度，以致严重影响采购人及采购人客户正常经营的，采购人可以解除本合同。
7、中标人提供的装卸服务均应按照采购人或采购人客户要求规范操作，按时完成装卸任务，接受采购人现场人员的监督管理。对于中标人提供的服务不符合采购人或采购人客户要求的，采购人有权制止或要求中标人限期整改，对不听劝阻的中标人装卸人员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予以更换。
8、中标人应与采购人客户保持良好的沟通，提供优质服务，中标人在提供服务过程发生的纠纷，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，中标人应与纠纷方友好协商解决。采购人可协调中标人与纠纷方及时解决纠纷，但不承担任何纠纷损害赔偿责任。
9、服务过程中，如因中标人原因导致财产或人身损害的，由中标人承担赔偿责任。
10、中标人保证在合同期间，其人员不得随意停工或者罢工，如因上述情形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，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赔偿责任）。
11、因业务发展需要，采购人需增减装卸服务人员数量的，应书面通知中标人。
12、采购人有权监督、检查中标人装卸工作的开展，确保中标人操作规范、安全，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采购人的市场管理规定。
六、★制度管理约定
1、采购人可制定冷库相关管理制度，包括但不限于秩序、交易、卫生、食品安全等管理制度，以满足国家和政府对冷库管理的合规性要求以及合法性要求。
2、采购人制定的冷库相关制度，应通过书面形式公示十五（15）个工作日或者提前十五（15）个工作日书面告知中标人，中标人充分理解并予以遵守。中标人对制度有异议的，有权向采购人提出，在15个工作日内双方进行沟通，统一意见，意见无法统一的，暂按原制度执行，意见达成一致，修订制度后，按新制度执行。
3、中标人或其工作人员有违反制度、不服从采购人现场管理、调配、管控等情形的，采购人可对中标人或其工作人员按相关管理制度进行考核。
七、★隐含关系排除
1、采购人与中标人的关系，系由本合同项目产生的合作关系，并不产生除此以外的任何代理、授权、隶属、合伙等关系。 
2、中标人（含中标人工作人员）与采购人并不因本合同的履行而构成劳动关系，在本合同履行期间所产生的所有社会保险（含养老保险，医疗保险，失业保险，工伤生育保险等），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。

附件1：冷库装卸KPI考核指标

	序号
	考核内容
	考核标准
	考核标准

	
	
	
	

	1
	人员配置
	未按约定的数量配置装卸人员导致业务受到影响
	100元/人/次

	2
	考勤
	装卸人员未按时上班或提前下班导致业务受到影响
	20元/人/次

	3
	服务态度
	出现辱骂、推搡、殴打客户或冷库人员的行为，采购人对中标人做出相应处罚。情节严重的，并交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处理。
	500-2000元/次

	4
	装卸作业规范
	未经允许，随意进入办公室、机房重地、冷库库房等场所，或随意触摸现场设施
	50元/次

	5
	
	装卸时出现踩、踏、摔、踢、扔、蹬等野蛮作业行为
	20元/次

	6
	
	暴力、超负荷使用搬运工具，或未将搬运工具工具放在指定区域
	50元/次

	7
	
	未按照仓管要求的装卸顺序进行装卸
	50元/次

	8
	
	装卸人员未将货物分类堆码导致货物混放
	20元/次

	9
	
	未按仓管的要求将不规整的货物使用拉伸膜、绑带或透明胶布等进行货物固定
	20元/次

	10
	
	进行货物码放时超板码放
	20元/次

	11
	
	未按照仓管要求的码放高度进行码放堆叠
	20元/次

	12
	
	装卸货物时暴力损坏木托板或卸完货后未将木托板整齐堆码
	20元/次

	13
	
	未遵循重不压轻，大不压小的装卸原则
	20元/次

	14
	日常管理
	未将在装卸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及时清理干净
	20元/次

	15
	
	装卸人员休息的板房卫生检查不及格或装卸人员随地乱扔垃圾
	20元/次

	16
	
	装卸人员在冷库、密闭的车厢等场所吸烟
	20元/次/人


